
巫山发改审〔2023〕372号
巫山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关于巫山县2023年集仙社区基础设施配套项目（二期）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

巫山县住房保障管理中心：

你单位《关于审批巫山县2023年集仙社区基础设施配套项目（二期）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请示》（巫山住保〔2023〕114号）及相关附件已收悉。根据巫山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《关于同意实施巫山县2023年集仙社区基础设施配套项目（二期）的通知》，经委托国信国际工程咨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咨询评估，结合评估意见及县住房城乡建委等部门会审意见，原则同意该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，现批复如下：

项目名称：巫山县2023年集仙社区基础设施配套项目（二期）
项目代码：2309-500237-04-01-734386
三、项目法人：巫山县住房保障管理中心
四、项目建设地点：巫山县高唐街道集仙社区
五、项目性质：改建
六、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及规模：改造室外排水沟1607.4m、DN400污水管道1658m、智能化设施40台、三防路灯130台，铺装车行道沥青路面30754.50㎡、人行道透水砖28263.48㎡、台阶1216.83㎡，环境整治2934.32㎡。

七、项目总投资及资金来源

估算总投资2965.61万元。资金来源为申请中央预算内投资和地方财政配套资金。资金来源要按照要求报县财政局审查，严防增加政府债务。

八、项目建设工期

12个月。

九、节能减排

项目建设过程和运营中，要切实采取措施减轻建筑垃圾、施工噪音等对周围环境的影响，落实节水、节电等各项节能措施，建立健全施工及营运节能职责分工体系。

十、招投标方案

本项目招标范围为施工以及与工程建设有关的重要设备、材料的采购，招标采取公开招标方式和委托招标组织形式，招标公告在指定媒介公开发布。

接此批复后，请你单位按基本建设程序完善其它前期工作，并根据批复的建设内容、规模及投资估算进一步深化设计，确保项目建设和运行安全，项目初步设计完成审批后，工程投资概算及时报我委审批。

巫山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2023年12月13日

抄送：县财政局，县住房城乡建委，县生态环境局，县审计局，县统计局，
高唐街道办事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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